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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0 
 

 
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 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朱漢儒先生  
 
 
朱先生：  

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的跟進事項  
 

為長者提供的長期護理服務  
 
 

謝謝你於 2018 年 1 月 5 日致函政務司司長，要求政府提供各項

有關安老服務的資料。我獲授權回覆如下。  
 
提供新合約院舍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／單位的發展項目的最新進展  
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，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正推行 27 個發展項目，

以提供新的合約院舍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／單位，預計可由 2017-18
年度起陸續提供約 2 400 個安老宿位（包括資助及非資助宿位）及約

880 個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。在這些發展項目當中，九個項目預計

會在 2017-18 至 2019-20 年度期間投入服務，提供合共 625 個安老宿位

（包括資助及非資助宿位）及 298 個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。其餘發

展項目則會在 2020-21 年度開始投入服務。個別項目的發展時間表會

因項目詳情陸續擬定而有所改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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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老宿位輪候時間的影響  
 

因應服務需求，政府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，增加長者服務

名額。除了上述發展項目以外，政府正推行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

別計劃」。根據申請機構的粗略估算，如所有申請項目均能順利落實，

可增加約 9 000 個長者服務名額，包括約 7 000 個安老宿位和約 2 000
個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。另一方面，社署正推行「長者院舍住宿照

顧服務券試驗計劃」，在 2017 至 2019 年分階段推出共 3 000 張服務

券，為長者提供額外選擇。  
 
資助安老宿位的輪候時間受多項因素影響，包括申請人是否選擇

入住指定院舍、申請人對安老院舍的地點、膳食及宗教背景是否有特

別偏好、申請人是否接受「改善買位計劃」／「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」

下提供的資助宿位、申請人是否要求與家庭成員及／或親屬入住同一

院舍、個別院舍的服務名額流動率等。事實上，約 99%於中央輪候冊

上的申請人均對安老院舍的地點有個別指定要求，而當中接近 60%表

示只選擇入住某一指定院舍。因此，政府難以評估增加名額對安老宿

位輪候時間的直接影響。  
 

兩項支援長者居家安老的試驗計劃的推行進度  
 

扶貧委員會於 2017 年 5 月同意透過關愛基金推行兩項試驗計

劃，以支援長者居家安老，即「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」試

驗計劃及「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」試驗計劃。  
 
關愛基金已撥款約 3 億 8,334 萬元推行「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

損的長者」試驗計劃。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將可提供約 4 000 個服務

名額。所有 24 間營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均參與試驗計

劃，成為認可服務提供者。試驗計劃於 2017 年 12 月 28 日推出。服務

提供者會於 2018 年 1 月陸續為參與試驗計劃的長者提供服務。與此同

時，社署將於 2018 年初委託顧問開展評估研究。研究報告初步計劃於

2019 年底完成，及後我們會向福利事務委員會滙報研究結果。  
 

另一方面，關愛基金已撥款約 2 億 2,590 萬元推行「支援在公立

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」試驗計劃。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將會以

醫社合作的模式，於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的三個聯網，即新界東、

新界西及九龍東推行，將惠及不少於 3 200 名長者。社署於 2017 年 12
月邀請營辦津助院舍、合約院舍和「改善買位計劃」的甲一級院舍以

及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」的認可服務提供者申請成為試驗

計劃的認可服務提供者，並將於 2018 年 1 月委託服務提供者。試驗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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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預計於 2018 年 2 月推出。社署將於 2018 年第一季就試驗計劃的評

估研究邀請報價，並委託顧問開展研究。研究報告初步計劃於 2019 年

底完成，及後我們會向福利事務委員會滙報研究結果。  
 
 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 
 

（張麗珠女士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副本送：  
 
政務司司長（經辦人：譚恩媛女士）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（經辦人：衛嘉麗女士）  
審計署署長（經辦人：彭國星先生）  
社會福利署署長（經辦人：彭潔玲女士）  
 
 
2018 年 1 月 22 日  
 


